附件4

牡丹江市D级危险住房解危置换申请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：            
申请人：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产权证号：            

房屋鉴定结论：        房屋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房屋基本情况

1、有产权证照房屋：产别为           ；建筑面积为          ；用途为         ；所在楼层为         。

2、未办理产权证照房屋：建筑面积为          ；建筑年代为        ；实际用途为     。

二、附属物

菜窖：      围墙：      渗水井：      果树：      铁门：      

动力电：      门斗：        棚厦：         

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置换意愿

申请置换原因                ；意向置换小区              ；意向置换房屋面积       。

四、权利义务

经申请人申请后，受理单位已对被申请人的房屋、土地验收完毕，签订本申请书。受理单位对申请人的申请受理并审核，通知申请人选择置换房屋后签订置换协议，并明确告知申请人，成栋楼房产权人置换协议签署率达到95%以上，经受理单位现场公告后该协议方可生效。协议生效后，申请人选取城投公司提供的置换房屋，签订《牡丹江市城区D级危险住房解危置换协议》，经城投公司签章确认后，受理单位接收申请人的危房并收回房屋产权证照，对接收房屋断水、断电并拆除房屋及其他附属物；申请人补交置换差价款后，即可办新房入住。

本申请书一式三份，受理单位与申请人各执一份，城投公司存档一份。

五、其他约定

申请人：（签字、按指纹）           受理单位：（盖章）

经办人签字：

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